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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调整优化威海市文登区畜禽养殖“三区”

划定方案的通知
威文政办发〔2017〕10号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南海新区、开发区、埠口港、金

山管委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单位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调整优化后的《威海市文登区畜禽养殖

“三区”划定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年7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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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文登区畜禽养殖“三区”划定方案

为进一步优化全区畜禽养殖结构，合理布局养殖区域，最大

限度减少污染，压产减排，提质增效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

康，促进我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畜牧业绿色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

结合我区实际，对前期出台的威海市文登区畜禽养殖“三区”规划

进行调整，将禁养区中镇域远景规划调整为各镇街建成区外延

100米，纳入铁路两侧和综合保税区、南海新区区域，特制定本

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为

指导，以国家和地方畜牧及环境保护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为依据，

以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，坚持“统

筹规划、合理布局、生态优先、控制总量、规模养殖、综合利用”

的原则，正确处理畜牧业发展与耕地保护、畜禽养殖与环境保护

、市场机制与政府宏观调控、全局与局部、长远与当前的关系，

通过科学划定畜禽养殖区域规划，调整优化全区畜禽生产布局，

开展畜禽养殖污染综合防治，实现畜禽养殖废弃物减量化、无害

化、资源化、生态化，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，保障环境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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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，促进畜牧业生产与生态环境建设全面协调

发展。

二、规划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；

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》；

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；

《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》；

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；

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》（HJ/T338-2007）；

《山东省畜禽养殖管理办法》；

《威海市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办法》；

《威海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》；

《威海市畜牧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》；

《文登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3-2030）》；

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。

三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统筹规划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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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地理布局和环保要求，以及“十三五”发展规划需求，

将辖区科学统筹，进行畜禽养殖禁止养殖区、控制养殖区和适宜

养殖区的划定工作，并根据不同养殖区要求逐步开展全面整治工

作。

（二）因地制宜原则

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、技术水平、管理水平和环境保

护需要，因地制宜划定畜禽养殖禁止养殖区、控制养殖区和适宜

养殖区。

（三）可持续发展原则

养殖区划分应考虑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，坚持发展与保护

并重，实现资源环境效益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。

（四）划定从严原则

同一区域属于不同畜禽养殖区域类型时，则按照要求较严者

（禁止养殖区严于控制养殖区、控制养殖区严于适宜养殖区）作

为该区域的畜禽养殖划定类型。

四、规划范围

文登区区域范围内。包括城区、南海新区、开发区以及文登

营镇、小观镇、大水泊镇、张家产镇、高村镇、泽库镇、侯家镇

、宋村镇、泽头镇、葛家镇、米山镇、界石镇、埠口港。

五、规划布局

根据《山东省畜禽养殖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将全区畜禽

养殖区域划分为禁止养殖区、控制养殖区和适宜养殖区三个区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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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禁止养殖区：禁止存在任何规模畜禽养殖场（养殖小区）

和养殖专业户的区域。在禁养区内，不得新建畜禽养殖场（养殖

小区）和养殖专业户；对已经建成的，由当地镇政府（街道办事

处）向区政府制定关闭或搬迁计划并与相关部门逐步实施。

2.控制养殖区：在一定范围内控制畜禽养殖规模的区域。在

控养区内，一律不得新建规模养殖场（小区）和养殖专业户，已

有的场区应当按照要求完成污染综合治理，达到环保排放总量控

制的要求，确保无污水外排；对于无治理条件或经治理仍不达标

的，由所在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依法限期关停、转产或搬迁。

3.适宜养殖区：除禁养区、控养区以外区域，原则上作为畜

禽适养区，但禁止占用基本农田。在适养区内，可以新建、扩建

、改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，本着依法用地、科学用地和

集约用地的原则，大力发展优质、高效、生态、安全的标准化、

规模化现代绿色畜牧业。新建、改建和扩建畜禽养殖场，应当遵

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定，开展环境影响评价。其

污染防治设施及畜禽排泄物综合利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

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，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

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。

六、划定区域

（一）禁止养殖区范围

1.饮用水水源地的一级保护区范围内：米山水库、坤龙水库

、集后水库、宝泉水库、昆嵛山水库、青庄水库、松山水库和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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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下的全部水域；陆域范围为水库取水口侧正

常水位线以上200米范围、河流入库口100米范围内的陆域、所有

正常水位线以上50米范围内的陆域，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；

2.昆嵛山、圣经山风景名胜区和天福山森林公园的核心区；

3.城市和城镇居民区

（1）文登区中心城区总体规划确定的近期规划范围内；

（2）南海新区金乡路以东、滨海路以南、金海路以西和金

海路以东、环海路以南、龙海路以西的范围内；

（3）综合保税区；

（4）各镇街驻地建成区；

4.母猪河、青龙河、昌阳河和黄垒河等干流河道管理范围；

5.桃威铁路、城际铁路两侧外延各200米范围内；

6.环境质量达不到功能区标准的区域、生态脆弱的区域等敏

感区域；

7.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区域。

（二）控制养殖区范围

1.饮用水水源地的二级保护区：一级保护区外径向距离3000

米内区域为二级保护区范围其陆域边界不超过相应的流域分水

岭范围；

2.昆嵛山、圣经山风景名胜区和天福山森林公园的核心区以

外区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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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城市建成区、南海新区、综合保税区和镇办的禁养区以外

至总体规划确定的远景规划范围以内的区域；

4.母猪河、青龙河、昌阳河和黄垒河等干流河道两侧外延各

200米范围内；

5.高密度饲养区；

6.国道、高速公路两侧500米范围内；

7.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控养区域。

（三）适宜养殖区范围

除禁养区、控养区以外区域，原则上作为畜禽养殖适养区。

适养区内现有畜禽养殖场（养殖小区）和养殖专业户要按照标准

化、生态化建设要求，完成污染治理设施建设，全面落实污染防

治措施，减少环境污染，提高畜禽粪污综合利用水平，大力发展

种养结合、农牧循环的新型模式。

新建和扩建畜禽养殖场（户），应当符合畜禽养殖布局规划

，并具备下列条件：

1.符合城乡规划，地势、水源、土壤、空气符合相关标准，

距离村庄、居民区、公共场所、交通干线500米以上；

2.建在地势平坦干燥、背风向阳，居民聚集区的下风向，未

被污染、无疫病的区域；

3.距离动物屠宰加工场所、畜禽交易市场、其他畜禽养殖场

或者养殖小区500米以上；

4.距离垃圾及污水处理场所1500米以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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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距离动物隔离场所、无害化处理场所3000米以上；

6.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要求。

七、相关说明

1.畜牧养殖新建和改扩建项目除满足本规划外，同时要符合

总体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及基本农田保

护范围等相关规划。

2.本规划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3.本规划由区畜牧兽医局负责解释。

附图：1.文登区畜禽养殖三区控制规划图

2.文登区各镇街畜禽养殖三区控制规划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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